
2020-11-05 修訂 
 

國立屏東大學 調整教師授課鐘點申請表 

  本學系學生        (學號：       )於    年    月    日

因 □休學 □退學 □停修，導致所修個別指導課程之授課教師無

實質授課。本校依實際授課時數核實計算支給教師授課鐘點，擬自

第    週起調整本學期教師授課時數，並收回已核發之教師授課

鐘點時數如下表，另檢附相關證明。 

 

專兼任 
授課教師

（代碼） 
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

授課

時數 
收回週次 備註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系(所)/中心承辦人 系(所)主任/中心組長 院長/中心主任 

 

 

 

 

 

課 務 組 教學發展組 進修教學組 
 

 

 □無進修教學課程免會 

教 務 長 人 事 室 出 納 組 
 
 

 
 

 

 

校     長 

 

 

 

備註：本表核定後，正本由課務組收執；並影印 2 份分送申請單位及出納組。 


